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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 第第第第 3 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 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 頁碼頁碼頁碼頁碼 

1.  六、申請人資格條件 

(二)能力資格： 

2.財務能力認定原則： 

(1)一般條件： 

C.最近一期營業稅完稅及最近一會計年度

(112 年會計年度)營利事業所得稅完稅。 

六、申請人資格條件 

(二)能力資格： 

2.財務能力認定原則： 

(1)一般條件： 

C.最近一期營業稅完稅及最近一會計年度

(112 年會計年度)營利事業所得稅完稅，

或稅捐稽徵主管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

證明文件代之，無違章欠稅證明文件之

查詢日期應於本案公告招商日期之後。 

考量申請人或有免繳

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

情況，故修訂條文內

容。 

須知-4 

2.  十六、特別條款 

(三)興建規範 

2.投資人應取得綠建築標章及通過綠建築分級

評估銀級以上，並於建造執照核准前與土地

開發主管機關完成協議書簽訂，及於使用執

照核發後 2 年內取得標章。 

十六、特別條款 

(三)興建規範 

2.投資人應取得綠建築標章及通過綠建築分級

評估銀級以上，並於建造執照核准前與新北

市政府完成協議書簽訂，及於使用執照核發

後 2 年內取得標章。 

依 112.12.29 公告修

正之範本條文調整

之。 

須知-19 

3.  四、規格(開發建議書)審查及綜合評選 

(二)評選程序： 

1.略 

2.略 

3.略 

4.第一階段 

(1)各評選委員以「評選申請人評分表」

(詳附表三)評分，執行機關依「評選

四、規格(開發建議書)審查及綜合評選 

(二)評選程序： 

1.略 

2.略 

3.略 

4.第一階段 

(1)各評選委員以「評選申請人評分表」

(詳附表三)評分，執行機關依「評選

為落實綜合評選精

神，規格標與價格標

分數變動敏感度應儘

量相當，經執行機關

檢討後，第二階段價

格標土地所有權人最

低分配比率每加 1%，

增加 0.6 分，按比例

須 知 附

件三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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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評分總表」(詳附表四)加計總

得分並計算各申請人之平均得分，

計算至小數第二位，第三位四捨五

入。合格申請人進入第二階段，不合

格申請案，由執行機關以書面載明

理由駁回申請，所繳申請保證金無

息退還。委員評分低於 75 分或高於

90 分應提出說明。 

(2)略 

5.略 

6.執行機關將第一階段平均得分乘上權

重(60%)及第二階段申請人承諾土地所

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(不得低於投資人

須知所訂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)

換算得分乘上權重(40%)，加權分數合

計後採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

二位，加權得分合計最高者為最優申請

人。 

申請人評分總表」(詳附表四)加計總

得分並計算各申請人之平均得分，

計算至小數第三位，第四位四捨五

入。合格申請人進入第二階段，不合

格申請案，由執行機關以書面載明

理由駁回申請，所繳申請保證金無

息退還。委員評分低於 75 分或高於

90 分應提出說明。 

(2)略 

5.略 

6.執行機關將第一階段平均得分乘上權

重(60%)及第二階段申請人承諾土地所

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(不得低於投資人

須知所訂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)

換算得分乘上權重(40%)，加權分數合

計後採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

三位，加權得分合計最高者為最優申請

人。 

計分，計算至小數點

以下第 3 位，故於第

一階段規格標亦配合

計算至小數點第 3

位。 

4.  備註： 

1.第一階段平均得分＝總得分÷評選委員

數，計算至小數第二位，第三位四捨五入。 

2.略 

3.第一階段平均得分乘上權重(60%)及第二

階段申請人承諾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

比率(不得低於投資人須知所訂土地所有

權人最低分配比率 )換算得分乘上權重

備註： 

1.第一階段平均得分＝總得分÷評選委員

數，計算至小數第三位，第四位四捨五入。 

2.略 

3.第一階段平均得分乘上權重(60%)及第二

階段申請人承諾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

比率(不得低於投資人須知所訂土地所有

權人最低分配比率 )換算得分乘上權重

為落實綜合評選精

神，規格標與價格標

分數變動敏感度應儘

量相當，經執行機關

檢討後，第二階段價

格標土地所有權人最

低分配比率每加 1%，

增加 0.6 分，按比例

須 知 附

件三-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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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0%)，加權分數合計後採四捨五入計算

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，加權分數合計最高

者為最優申請人。加權分數合計最高者有

2 家以上相同時，以第一階段平均得分較

高者優先，第一階段平均得分相同時，以

對都市發展貢獻平均得分較高者優先，對

都市發展貢獻平均得分相同者，由主持人

當場抽籤決定最優申請人。 

4.申請人承諾之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

率計分方式：達投資人須知所訂土地所有

權人最低分配比率為 80 分，未達者不予

計分。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每加

1%分數增加 1 分，按比例計分，並依申請

人承諾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計算

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。(計算方式詳如附表

四之一) 

(40%)，加權分數合計後採四捨五入計算

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，加權分數合計最高

者為最優申請人。加權分數合計最高者有

2 家以上相同時，以第一階段平均得分較

高者優先，第一階段平均得分相同時，以

對都市發展貢獻平均得分較高者優先，對

都市發展貢獻平均得分相同者，由主持人

當場抽籤決定最優申請人。 

4.申請人承諾之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

率計分方式：達投資人須知所訂土地所有

權人最低分配比率為 80 分，未達者不予

計分。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每加

1%分數增加 0.6 分，按比例計分，並依申

請人承諾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計

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。(計算方式詳如附

表四之一) 

計分，計算至小數點

以下第 3 位，故於第

一階段規格標亦配合

計算至小數點第 3

位。 

5.  附表四之一 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計算表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 

計分方式 

32.15% 80.00 分 

32.15%+1.00% 81.00 分 … … 

32.15%+1.10% 81.10 分 … … 

32.15%+1.11% 81.11 分 … … 

32.15%+1.15% 81.15 分 

附表四之一 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計算表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 

計分方式 

32.15% 80.000 分 

32.15%+0.01% 80.006 分 

32.15%+0.02% 80.012 分 … … 

32.15%+1.00% 80.600 分 … … 

32.15%+1.11% 80.666 分 … … 

為落實綜合評選精

神，規格標與價格標

分數變動敏感度應儘

量相當，經執行機關

檢討後，第二階段土

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

比率每加 1%，增加

0.6 分，按比例計分，

並依申請人承諾土地

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

須 知 附

件三-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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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15%+2.00% 82.00 分 … … 

32.15%+2.55% 82.55 分 … … 

32.15%+3.00% 83.00 分 … … 

32.15%+20.00% 100.00 分 

註：申請人依本須知附件 1-9 填列之「承諾土地

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」，如填至小數點以

下第三位，則採無條件捨去計算至小數點以

下第二位後依本表計算得分。 

32.15%+1.15% 80.690 分 … … 

32.15%+3.00% 81.800 分 … … 

32.15%+5.00% 83.000 分 

32.15%+5.01% 83.000 分 

32.15%+5.02% 83.000 分 

註：申請人依本須知附件 1-9 填列之「承諾土地

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」，如填至小數點以下第

三位，則採無條件捨去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

後依本表計算得分。 

率計算至小數點以下

第3位，最高為 83分。 

6.  投資契約書（草案）第六條 

（十六）乙方應取得綠建築標章及通過綠建築分

級評估銀級以上，並於建造執照核准前

與土地開發主管機關完成協議書簽訂，

及於使用執照核發後 2 年內取得標章且

移交相關文件予甲方。 

投資契約書（草案）第六條 

（十六）乙方應取得綠建築標章及通過綠建築分

級評估銀級以上，並於建造執照核准前

與新北市政府完成協議書簽訂，及於使

用執照核發後 2 年內取得標章且移交相

關文件予甲方。 

依 112.12.29 公告修

正之範本條文調整

之。 

契約-5 

7.  投資契約書（草案）第十六條 

（一）甲方或委託之營建管理機構執行施工督導

及履約管理所要求應改善事項，乙方應配

合改善，如不為履行經甲方書面限期催

告，仍逾期不改善時，甲方得代行處理，

一切費用由乙方負擔；除本條第(二)至(十

五)款另有約定外，甲方並得每逾 1 日處以

乙方新臺幣 10 萬元懲罰性違約金，以預

投資契約書（草案）第十六條 

（一）甲方或委託之營建管理機構執行施工督導

及履約管理所要求應改善事項，乙方應配

合改善，如不為履行經甲方書面限期催

告，仍逾期不改善時，甲方得代行處理，

一切費用由乙方負擔；除本條第(二)至(十

五)款另有約定外，甲方並得每逾 1 日處以

乙方新臺幣 10 萬元懲罰性違約金，以預

漏繕更正。 契約-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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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投資金額（新臺幣○元）20%為上限。 估投資總金額（新臺幣○元）20%為上限。 

 


